
聊政办字〔2020〕28 号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聊城市加快推进5G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的

通知

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市政府有关部门、直属机构：

《聊城市加快推进 5G 产业发展实施方案》已经市政府同意，现印发给你们，

请结合实际，认真组织实施。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1 日

（此件公开发布）

聊城市加快推进 5G 产业发展实施方案

为抢抓 5G 发展机遇，加快 5G 网络规模部署和商用步伐，促进 5G 产业创新发

展，根据《山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 5G 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鲁政办字

〔2019〕187 号），结合我市实际，制定以下实施方案。

一、总体目标

抢抓 5G 发展机遇，加快推进市、县（市、区）以及重点应用区域 5G 规模组网

和商用，在产业升级、民生服务、城市管理等领域开展 5G 融合应用，形成一批可

复制、可推广的典型案例，培育 5G 产业，率先打造 5G 先锋城市，赋能聊城经济社

会发展。

到 2020 年底，建成 5G 基站 1500 处，实现市城区 5G 信号全覆盖，县城区以及

重点大中型企业、产业园区重点区域 5G 信号优质覆盖。

到 2023 年底，力争建成 5G 基站 10000 处以上，实现市、县（市、区）城区 5G

信号连续覆盖，并逐步向乡镇、农村地区延伸。在产业园区（聚集区）、工业制造、

文体旅游、交通、医疗教育、现代农业、城市综合治理等重点领域打造 5G 场景应

用 100 项以上,全市 5G 及相关产业规模达 120 亿元以上。

二、工作重点

（一）加快 5G 网络建设

1.编制基站建设专项规划。制定 5G 基站建设专项规划，将 5G 站址规划纳入国



土空间规划,并做好与城市总体规划、控制性详细规划的衔接；在规划过程中，严格

落实《工业和信息化部关于印发 3000-5000MHz 频段第五代移动通信基站与卫星地

球站等无线电台（站）干扰协调指南的通知》（工信部无〔2019〕136 号）规定，5G

基站的设置、使用不得对同频及临频段已依法设置、使用的卫星地球站等其他无线

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按照《山东省建筑物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规范》规定，

为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预留建设空间和用电容量，保障移动通信基础设施建设与

建筑物同步规划、同步设计、同步施工、同步验收。〔牵头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中国铁塔聊城分公司；责任单位：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城

管局、中国联通聊城分公司、中国移动聊城分公司、中国电信聊城分公司，各县（市、

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2.推进资源共建共享。在符合安全的前提下，高铁、机场、高速等交通枢纽，

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等相关公共资源要向 5G 基站建设开放。统筹基站及室内有

（无）源分布系统建设，不得收取基站租赁、资源占用等费用，加快推进城市核心

区、重要功能区、重要场所的 5G 网络室内（外）部署。〔牵头单位：市城管局、中

国铁塔聊城分公司；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市公安局、市交通运输局、市

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机关事务局、中国联通聊城分公司、中国移动聊城分公司、

中国电信聊城分公司，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3.降低基站运维成本。将符合条件的 5G 基站纳入电力市场交易。推进具备条件

的 5G 基站转供电改直供电，对不具备改造条件的，转供电单位收取的预购电价标

准，不得高于工商业单一制电价不满 1 千伏电压等级高峰时段电度电价。建立基站

用电报装绿色通道，在用电申请、电力增容和直供电改造上为 5G 网络建设提供最

大便利。任何单位或个人不得在基站建设运行过程中强制收取进场费、协调费、分

摊费等费用。除配合建设增加的必要成本和管理费用外，公共场所资源产权人、管

理人或使用人不得强制收取租金。〔牵头单位：市发展改革委、市市场监管局、中国

铁塔聊城分公司；责任单位：国网聊城供电公司、中国联通聊城分公司、中国移动

聊城分公司、中国电信聊城分公司，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4.加强基础设施保护。加强 5G 基础设施保护和 5G 频率保障，依法惩处盗电、

偷电等破坏通信基础设施的违法行为。因征地拆迁或城乡建设造成铁塔、基站、管

线、机房等通信基础设施改动、迁移和损坏的，征收或工程主管部门要根据先建后

拆和成本补偿原则，给予合理补偿并明确迁改路由。〔牵头单位：市公安局、中国铁

塔聊城分公司；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发展改革委、市住房城乡建设局、

市城管局、中国联通聊城分公司、中国移动聊城分公司、中国电信聊城分公司，各

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二）开展 5G 应用试点示范

1.5G+产业园区（聚集区）。在化工、物流、新能源汽车等重点工业园区、高新

技术产业开发区、双创示范基地等区域，推动 5G、NB-IoT 等技术与园区综合运营、



交通服务、生产服务、安全管控等的融合应用，全方位提升产业园区（聚集区）智

能化管服水平。积极推进鲁西化工、中通客车、开发区钢管城等产业园区落地标杆

示范案例。到 2023 年，打造 5G+产业园区（聚集区）场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 10 个

以上。〔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

会〕

2.5G+工业制造。以智能制造、绿色制造为导向，在高端装备制造、新能源汽车、

有色金属及金属深加工、绿色化工、纺织服装等行业企业开展 5G 融合应用,支持企

业运用 5G 技术对装备和管理方式开展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改造，建设一批 5G

工业应用试点示范项目。加快培育一批基于 5G 的跨行业跨领域以及行业级、区域

级、企业级的工业互联网平台。打造一批工业制造示范场景，到 2023 年，培育 10

家以上 5G 产业及行业应用试点示范企业。（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3.5G+文体旅游。依托聊城大型体育场馆、公共文化场馆、A 级景区等区域，开

展 5G+VR、5G+AR、5G+AI 等 5G 智慧文体旅游系列应用，开发文体旅游产品，推

进旅游精准营销和智能化管理。支持制作超高清电视节目，推动 5G 在游戏、动漫、

电影等领域的应用。积极推动 4A 级旅游景区 5G+文体旅游标杆案例落地。到 2023

年，打造 5G+文体旅游场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 10 个以上。（责任单位：市文化和旅

游局、市教育体育局）

4.5G+智慧农业。依托莘县现代农业产业园、京东云（聊城）智能农业中心等农

业基地,搭建基于 5G 的智慧农业管理平台，通过线上营销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开

展基于 5G 网络的智慧农业物联网应用示范，实现对种植（养殖）环境指标的实时

精准监测和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推广农机、农产品加工等 5G 智能装备应用，实

现生产、加工全过程可追溯。到 2023 年底，打造 5G+智慧农业场景应用试点示范项

目 5 个以上。（责任单位：市农业农村局）

5.5G+智慧医疗。以我市三甲医院为依托，开展基于 5G 的远程查房、远程会诊、

远程救护车急救、手术现场直播等 5G 应用。以聊城市人民医院、东昌府区人民医

院“5G+远程会诊”，聊城市职业技术学院“5G+VR/AR”实验室项目为切入点，带

动全市医疗行业案例落地。到 2023 年，打造 5G+智慧医疗场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

10 个以上。（责任单位：市卫生健康委）

6.5G+智慧教育。在具备条件的学校、教育机构、培训场所，开展基于 5G 的远

程互动教学、虚拟现实沉浸式教学、人工智能教学评测和校园智能化管理等试点，

实现特殊场景的模拟演习，提升知识传递和获取效率，提高学生的认知和理解效果。

到 2023 年，打造 5G+智慧教育场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 20 个以上。（责任单位：市教

育体育局）

7.5G+智慧交通。加快公交、客运、高铁、机场等重要交通枢纽 5G 应用建设，

提升自动化调度、人脸识别、移动支付、智能安监等服务水平。结合东昌东路“智

慧公交”拓展、中通客车“5G+无人驾驶”研究，开展特殊场景下的自动驾驶及车



联网应用。到 2023 年，打造 5G+智慧交通场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 10 个以上。（责任

单位：市交通运输局、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市大数据局）

8.5G+智慧社区。建设 5G+智能抄表、智慧照明、智慧停车、智慧能源、智慧家

庭等场景，推动安防摄像头、门禁系统等设施接入 5G 网络实现互联，为智慧社区

（园区）提供信息交互的基础保障，为市民创造更为丰富的 5G 智慧生活。到 2023

年，打造 5G+智慧社区场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 5 个以上。〔责任单位：市住房城乡建

设局、市城管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9.5G+城市综合治理。推进 5G+人工智能在政务服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领

域充分应用，推广基于 5G 技术的行政审批、移动办公、报警联网、环境保护等系

统。打造 5G 场景下的立体指挥系统，通过“5G＋智能执法终端＋高清视频实时回

传＋AI 智能识别”开展自动巡逻、单兵智能执法、可视化应急指挥等。到 2023 年，

打造 5G+智慧政务、智慧城管、智慧生态等城市综合治理场景应用试点示范项目 20

个以上。〔责任单位：市大数据局、市应急局、市公安局、市城管局、市生态环境局、

市行政审批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10.5G+智慧电网。利用 5G 加强电网安全隔离与安全接入，推动 5G 技术在发电

端、输电段、变电端、配电侧等广泛应用，保障能源电力安全，提升用户供电可靠

性。（责任单位：国网聊城供电公司）

（三）加快 5G 产业发展

1.支持 5G 研发创新。整合现有资源，联合 5G 产业链企业及科研院所，开展面

向前沿、关键、共性技术的研发和应用。鼓励聊城大学、聊城职业技术学院、基础

通信运营商、骨干企业等高校院所、企业及有关机构联合建立 5G 产业联盟、创新

中心和实验室，培育形成一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5G 产品和解决方案，推进“产

学研用”深度融合发展。（责任单位:市科技局、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加快 5G 产业培育。依托我市现有产业基础，加快发展新一代高性能光纤预制

棒、特种光电线缆、大容量光通信芯片及模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培育本地 5G

产业示范企业。组织智能制造、高端装备、工业互联网等龙头企业以及园区、孵化

器、创新创业投资机构等孵化和培育一批 5G 应用企业。依托聊城数据湖产业园、

智能光电信息产业园等，开展精准招商,积极引进、培育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

区块链等引领性产业，培育 5G 产业发展新生态。〔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市商务投资促进局、市大数据局、市科技局，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

区管委会〕

3.发展 5G 应用软件。推动软件技术在 5G 领域延伸，大力发展工业软件，培育

一批面向特定行业、特定场景的工业 APP。（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三、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协调。成立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市相关职能部门主要负责人

为成员的聊城市 5G 建设推进工作专班，统筹推进全市 5G 产业发展，协调解决工作



推进中的重大问题。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要建立相应工作

推进机制，统筹推进本区域 5G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应用场景打造和产业发展。〔责

任单位：各县（市、区）人民政府、市属开发区管委会〕

（二）制定落实政策。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牵头出台《聊城市支持 5G 基站规

划建设若干政策》，从加强市政公共资源共享力度、降低 5G 基站用电成本、保障通

信网络建设通行权等方面，深入落实电价优惠和公共资源开放加快推进我市 5G 基

站建设。（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三）加大资金扶持。从新旧动能转换专项资金（工业转型发展）中安排部分

资金用于支持 5G 示范应用、产业发展。引导社会资本参与支持 5G 创新发展。落实

研发费用加计扣除和固定资产加速折旧等政策，推动设备更新和新技术应用。鼓励

各县（市、区）、市属开发区设立相关专项资金及基金。（责任单位：市财政局、市

工业和信息化局、市税务局、市科技局）

（四）强化网络安全保障。建立组织严密、高效顺畅的网络与信息安全管理体

系，健全网络与信息安全通报预警机制，加强 5G 通信网络、重要信息系统及数据

资源保护。落实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制度，做好 5G 系统定级备案、测评等工作。（责

任单位：市委网信办、市公安局）

（五）加强 5G 人才培养。实施企业家培训培养计划，加强 5G 产业发展专题培

训。鼓励市内院校设立 5G 相关专业、开展 5G 相关课程。支持校企合作，培养和招

引一批具有竞争力的 5G 产业技术人才和技能型人才。（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

局、市教育体育局、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

（六）加强调度督促。建立 5G 基站建设月调度机制，实行清单制管理，限时

落地，倒排工期，保证 5G 基站建设进度。（责任单位：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七）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深化“放管服”改革，营造宽松开放的市场准入环

境，对基于 5G 的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实行审慎包容监管制度。配合协调各类

媒体资源，正确引导舆论导向，消除公众对基站辐射、环保、健康的顾虑，营造支

持 5G 发展的良好社会氛围。（责任单位：市委宣传部、市发展改革委）

附件：聊城市 5G 建设推进工作专班人员名单附件

聊城市 5G 建设推进工作专班人员名单

组长：洪玉振 副市长

成员：侯德功 市政府副秘书长

孙玉臣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

王福祥 市教育体育局局长

王越军 市科技局局长



杜跃民 市公安局一级调研员

刘东昌 市财政局局长

程继峰 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局长

冯能斌 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局长

高峰市 生态环境局局长

张学宏 市住房城乡建设局局长

张俊之 市交通运输局局长

陈长华 市农业农村局局长

张银东 市商务投资促进局局长

刘光辉 市文化和旅游局局长

魏天山 市卫生健康委主任

刘培哲 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主持工作）

白立新 市应急局局长

李静市 行政审批局局长

孙军市 市场监管局局长

杜娟市 机关事务局局长

李其超 市城管局局长

何顺刚 市大数据局局长

张晓冰 中国联通聊城分公司总经理

孔祥勇 中国移动聊城分公司总经理

魏荣民 中国电信聊城分公司总经理

王力宏 中国铁塔聊城分公司总经理

王辉升 山东广电网络聊城分公司总经理

胡晓东 国网聊城供电公司总经理

工作专班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侯德功同志兼任办公室

主任，刘培哲同志和何顺刚同志兼任办公室副主任。专班成员如有变动，由新任相

应职务人员自行替补，不再另行发文通知。

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0 年 5 月 22 日印发


